
博财社〔2020〕52 号

关于提前下达 2021年中央基本药物制度补

助资金预算的通知

博湖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为提高预算完整性，加快支出进度，根据自治州财政

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1 年中央基本药物补助资金预算的通

知》（巴财社〔2020〕147 号），现提前下达你单位 2021

年中央基本药物补助资金 56.95 万元，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

下： 

一、该项收入请列入 2021 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第

1100249 项“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科目,

支出请列入 2021 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100408 卫生健康支

出”科目。 

二、请做好预算编制、指标安排等相关工作，结合资



金安排情况，统筹使用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同时，按照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的

要求，完善绩效目标管理，做好绩效监控和绩效评价，确

保财政资金安全有效。 

三、该项资金为直达资金，资金标识为“01 中央直达

资金”，贯穿资金分配、拨付、使用等整个环节，且保持

不变。 

四、为进一步加强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提高财政

资金使用效益，请在组织预算执行中对照效目标做好绩效

监控，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同时，请将你单位绩

效目标及时对下分解，做好预算绩效管理工作。  

附件：1.2021 年中央基本药物补助资金分配表

      2.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博湖县财政局

                          2020 年 12 月 30 日

                                                   

博湖县财政局                2020年 12月 30日印发     



附件：

2021年自治区实施基本药物制度专项补助项目资金

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单  位
村卫生室基本药物

补助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基本药物补助

合计

1
博湖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24.95 32 56.95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区域绩效目标表
（2021年度）

专项名称 基本药物制度补助资金

财政部门 博湖县财政局

主管部门 博湖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资金
情况

（万元）

年度金额： 56.95

     其中：中央补助 56.95

          地方资金 0

其他资金 0

年
度
目
标

 目标1：保证全区所有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推进
综合改革顺利进行。
 目标2：对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的村卫生室给予补助，支持国家基本药物制
度在村卫生室顺利实施。

绩
效
指
标

一级
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
出
指
标

数量指标

 1.政府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实施国家基本药物
制度覆盖率

100%

2.村卫生室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覆盖率 100%

3.村卫生室基本药物品种配备数 ≥80种

质量指标 乡村医生收入 保持稳定

效
益
指
标

社会效益
指标

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取得实效 逐步提高

可持续影
响
指标

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持续实施 中长期

满意度指
标

服务对象
满意度指标

服务群众对实施基本药物制度满意率 ≥95以上


